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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申購核銷標準作業流程 

辦理期限 項目 

*以下期限均含假日* 

活動舉辦日前 3週

以上務必進行申購

作業 

(例如：活動日為

10/30，需在 10/09

以前送出「申購請核

單」) 

 

 

 

 

 

 

 

 

 

 

 

 

 

 

 

 

 

 

 

 

 

 

 

活動舉辦日前 2週

以上務必將「申購請

核單」送至秘書室 

(例如：活動日為

10/30，需在 10/16

以前送至秘書室) 

 

執行單位進入預算請

購系統依計畫所需項

目逐一鍵入(檢附活動

計畫書、廠商估價單、

簽呈等資料) 

經費來源為大型計畫案 

(預算由管考單位管制者) 

通過 

列印「申購請核單」(檢附相關單據) 

經辦人及單位主管、總務處單位核章 

 

校長核章 

人事室審核核章 

會計室審核核章 

A 

執行單位檢附活動計畫

書、廠商估價單、簽呈等

資料，由管考單位進入預

算請購系統依計畫所需

項目逐一鍵入 

申購項目含人事費、鐘點費、工

讀費、勞保勞退健保等所得項目 

秘書室核章 

開始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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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申購核銷標準作業流程 

辦理期限 項目 

活動完成日後 3日

內務必進行核銷作

業。(財務採購者以

驗收完成取得發票

日期為計算基準) 

(例如：活動完成日

(財務採購者為發票

日)為 10/30，需在

11/02以前送出核銷

相關文件) 

 

 

 

 

 

 

 

 

 

 

 

 

 

 

 

 

 

 

 

 

 

活動完成日後 1週

內務必將核銷相關

文件送至秘書室(財

務採購者為發票日) 

(例如：活動完成日

為 10/30，需在

11/06以前送至秘書

室) 

 
A 

 

執行單位進入預算請

購系統轉核銷，列印

「憑證黏存單」，並將

憑證依規定依序浮貼

裝訂成冊 

經費來源為大型計畫案 

(預算由管考單位管制者) 

活動結束後 3日內備妥核銷相關文件(如發票、收

據、領據、成果、活動照片、簽到表等相關資料)  

校長核章 

 

人事室審核核章 

會計室審核核章 

B 

執行單位將核銷相關文件送至

管考單位，由管考單位進入預

算請購系統轉核銷，列印「憑

證黏存單」，由執行單位將憑證

依規定依序浮貼裝訂成冊 

申購項目含人事費、鐘點費、工

讀費、勞保勞退健保等所得項目 

秘書室核章 

經辦人及單位主管、總務處單位核章 

否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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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申購核銷標準作業流程 

辦理期限 項目 

務必於 3日內將校

長核章後之「憑證黏

存單」送至會計室進

行傳票作業 

(例如：憑證黏存單

校長核章日為

11/13，需在 11/16

以前送至會計室) 

 

 

隨到隨辦 

 

 

B 

 

執行單位將已核准的「憑證黏存單」親送至會計室承辦人

(背面加註送件日期及時間並押章) 

移轉出納組執

行付款作業 

校長核章 

會計室承辦人依據審核完

成之原始憑證開立傳票 

檢視會計項目中

有無應付項目 

會計室歸檔 

會計室主任核章 

現金轉帳傳票 分錄轉帳傳票 

分錄轉帳傳票 現金轉帳傳票 

結束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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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率檢核點及注意事項 

一、 執行率檢核點 
(一) 高教深耕計畫(含附錄一、附錄二及資安專章) 

執行率檢核點 
執行率計算

起迄時間 
執行率目標 

6/30 1/1~6/20 (第 1期款)50% 

7/30 1/1~7/20 (第 1期款)70% 

9/30 1/1~9/20 (第 1,2期款)60% 

10/30 1/1~10/20 (第 1,2期款)70% 

 

(二) 其他年度計畫(計畫截止日為 12月以前者,如:整體發展獎補助、學輔中心相關計畫、學輔工

作計畫、教育部青發署計畫、帶動中小學社團..等) 

執行率檢核點 
執行率計算

起迄時間 
執行率目標 

8/30 1/1~8/20 50% 

10/30 1/1~10/20 70% 

 

(三) 其他學年度計畫(計畫截止日配合學校學年度者,如: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發展與改進原住

民計畫、客委會課程計畫、勞動部就業學程計畫、產業學院計畫..等) 

執行率檢核點 
執行率計算起迄

時間 
執行率目標 

12/30 計畫開始~12/20 40% 

6/30 計畫開始~6/20 70% 

 

二、 注意事項 

(一) 會計室於檢核點針對各計畫未達執行率目標的單位發放「執行現況未達標

通知單」(附件 1)至各單位，請各單位主管於回條上簽章繳回會計室，並於收到

通知單 3日內將「執行現況未達目標通知單」之回覆處理情形敍明完整，單位

主管核章後送回會計室正本存查秘書室配合開列管單給逾期之單位計畫

管考單位及會計室持續關注直到完成目標。 

(二) 活動舉辦日前 3週以上務必進行申購作業。 

(三) 活動舉辦日前 2週以上務必將「申購請核單」送至秘書室。 

(四) 活動完成日(財務採購者為發票日)後 1週內務必將核銷相關文件送至秘書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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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專案計畫執行現況未達目標通知單 

                      (單位名稱)應執行之專案計畫-                             

截至     年   月   日止執行率為       %，執行率未達目標，請將下表“回覆處理情形”

敍明清楚並於收到通知單 3日內將本單經主管核章後送回會計室。 

回覆處理情形 

預計逹成目標

執行率日期

(年月日) 

  

單位主管：                          

日    期：                          

----------------------------------------------------------- 

回條-「專案計畫執行現況未達目標通知單」 

                      (單位名稱)應執行之專案計畫-                             

截至     年   月   日止執行率為       %，執行率未達目標，請回覆處理情形。 

單位主管：                         

簽收日期：                         


